
臺北市大安區 114學年度龍安國小輔導室 

全兼職實習心理師實習辦法 

113.12.11制訂 

本校為培養學生良好人格，提供專業協助，培養兒童青少年諮商專業

人才，熟悉專業機構的實際運作，特制訂本辦法。 

壹、依據： 

一、心理師法第二條第二項 

二、中國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 

三、輔導室工作計畫:服務本校輔導室個案諮商、團體諮商、輔導行政  

    與輔導宣導等工作。 

貳、實習目標： 

一、提升實習生兒童與青少年心理、輔導與諮商之專業能力。 

二、促進實習生熟悉校園與社區諮商輔導資源結合之運作模式。 

三、增進實習生推廣心理衛生相關工作之能力。 

四、促進本校學生心理健康正向成長。 

叁、實習期程： 

一、114 學年度全職實習心理師：自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諮商實習之總時數為 1500 小時，全職實習心理師每

週工作 4 天、一天 8 小時為原則，實習生於課程訂定時間返校上

課。 (寒暑假配合行政調整，實習總時數不變) 

二、114 學年度兼職實習心理師：自民國 114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止，實習生於課程訂定時間返校上課，兼職實習心理師

每週工作三個半天為原則，或每週至少 12小時(不含督導時間)。  

肆、實習名額: 

  招收博碩士全職駐地實習生 2名及兼職實習生 1-3名(視報名狀況調整)。 



伍、實習資格: 

一、全職實習：目前就讀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研究所，須於正式實習

之前修畢諮商實務、諮商實習課程以及諮商心理師課程，且已完

成碩士層級兼職實習，對兒童青少年之諮商輔導工作有興趣者。 

二、兼職實習:目前就讀心理、諮商輔導等相關研究所，修習諮商實習

或諮商技術…等相關需要兼職實習的課程，並對兒童青少年之諮

商輔導工作有興趣者。 

陸、督導指導： 

  一、由本校專任輔導老師李昱德心理師提供督導（心理師、心理師督導、

心理與諮商系兼任助理教授） 

二、專業服務: 

(一)個案諮商: 

               1.本校個案諮商全職實習心理師每週平均接案 4~6人次。 

      2.實習生收到本校派案之轉介單，請主動與行政督導以及該生導師

聯絡，約定接案時間與地點，初步透過書面提案資料與導師第一

次面談了解問題與狀況，之後依照駐地行政督導所訂的場面架構，

與導師及學生約定，開始進行接案，進行過程中需隨時與駐地行

政督導與技術專業督導討論接案狀況。 

（ps1）：駐地行政督導：實習期間，本校輔導室由輔導主任指派校內        

有相關心理與諮商背景之教師（例如：駐校心理師、專任輔導教

師），為駐地行政督導，來協助實習生在校內實習工作之分派、安

排與指導，並進行督導考核的工作，同時仍須接受課程指導教授

之督導，實習生每月不定時接受行政督導，參與輔導或個案相關

會議。 

（ps2）：技術專業督導：全職實習生實習期間，依中國輔導與諮商學會諮

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要求，全職實習生除了課程教授為當然專業

督導之外，本校備有執照之心理師提供免費心理諮商督導，實習

生每週固定督導 2小時，每月最少 6小時，與所屬督導討論接案

情況與實習狀況。 

      3.諮商進行中，視個案需要，得聯絡案主之相關重要他人，如導師、



輔導室認輔老師、家長等，以系統觀點協助案主。 

      4.開案與接案次數以 12 次為一個單位，特殊情形者需召開個案研

討會議，可延長至多 20 次(一學期)，案前與導師、輔導教師及

學校輔導室討論接案與合作事宜並整理初談、諮商紀錄表、導師

或父母會談諮詢紀錄表與結案回饋表後歸檔留存。 

(二)諮詢服務： 

 1.接聽家長與老師的諮詢電話，以系統觀點協助諮詢者。 

 2.與預約的學生家長或老師以面談諮詢方式進行服務。 

   3.需填寫諮詢紀錄表，並包含其家庭圖、聯絡方式與問題類型。 

(三)團體輔導： 

1.實習生依個人實習計畫需求招募團體成員。 

    2.團體諮商以實習生專長以及學校需求，設計約 12次的團體活動，

擔任團體領導者，每學期以帶領一個團體為原則。 

(四)班級輔導： 

    依本校需要，當某班因某些事件需要進行班級輔導時，應入班進

行班級輔導，此外也包含預防性之宣導。 

（五）其他： 

    團體或個別測驗服務、輔導行政、輔導研究、心理衛生預防推廣

工作。 

三、行政事項: 

(一)接聽行政電話，協助個案管理、文書工作和相關會議等行政事宜。 

(二)統計每月各項服務量，以及分析、製作個案服務量統計表。 

(三)填寫工作日誌和實習報告。 

(四)撰寫心理衛生預防宣導推廣計畫。 

(五)諮商室之規畫、管理與整理。 

(六)其他本校與教育輔導相關之交辦事項。 

柒、實習規定： 

一、時數： 

(一)全職實習：諮商實習之總時數為 1500小時，每週工作 4天、 

    一天 8小時為原則，實習生於課程訂定時間返校上課。 

(二)兼職實習：依照學校課程與實習單位要求，協商訂定之。 



二、實習內容： 

包括：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家長與學校教師諮詢、測驗服務、輔

導行政、輔導研究、心理衛生預防推廣工作、接受督導等項目，實

習內容可依實習機構實際運作狀況作調整。 

三、評量 

實習生應於每學期實習結束前，請專業督導進行諮商實習評量，並

在實習期間每個月確實填寫「駐地實習時數累計表」，由本校輔導

室行政督導簽證及任課老師審核後繳回本校留存。 

四、本校目前狀況與提供實習條件： 

(一)本校督導具備適當之諮商專業理念，尊重諮商專業，鼓勵專    

業成長與進修學習。 

(二)本校聘有專任輔導教師 2名(1名有諮商心理師與心理師督導資 

    格)，若招收超過 2名全職實習生本校會加聘督導提供實習心理 

    師接受督導。 

(三)本校諮商室經北市衛醫護字第 09830873000 號函復，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審查符合「心理諮商所設置標準」，具合格諮商室。 

(四)提供實習生直接服務所需的個案量之個別諮商輔導與團體 

    諮商輔導。 

五、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生狀況不符合本本校要求，或本校的實習條件不

符合實習生之實習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下列情況，本

校得中途終止實習契約，且不授與實習相關證明書。 

(一)缺班(含請假)時數達實習時總時數百分之十以上且未補班       

者。 

(二)違反專業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有具體事實且經

本校會議認定者。 

六、申請駐地實習相關流程 

（一）書面資料審核 

（二）面試或實務演練 

（三）公告錄取與電話通知  

(四) 請學校正式公文簽署實習契約。 

捌、本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